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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公开                  南建设函〔2017〕889号
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关于开展2017年度第四季度房屋市政工程质量和
施工安全生产大检查暨今冬明春及
元旦节前安全检查的通知
各镇（街道）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区建筑工程质量（施工安全）监督站，各建设、施工、监理单位：

为贯彻落实省、市住建部门及区委、区政府等有关部门近期关于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部署，深刻吸取我市近期事故教训，坚决防范安全生产事故发生，确保今冬明春及元旦假期我区房屋建筑工程质量安全形势稳定向好。按照《佛山市南海区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质量安全主体责任落实年实施方案》（南建设函〔2017〕202号）、《佛山市南海区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质量安全提升行动实施方案》（南建设〔2017〕79号）、《佛山市南海区 2017 年房屋建筑工程安全生产重点地区攻坚治理工作方案》、《南海区住建系统2017年今冬明春火灾防控工作方案》（南建设〔2017〕203号）、《南海区住建系统2017-2018年今冬明春安全生产大检查工作方案》（南建设〔2017〕206号）、《佛山市南海区房屋建筑工程电气火灾综合治理工作方案》（南建设函〔2017〕708号）、《佛山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转发关于全面加强企业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工作的通知》（佛安办〔2017〕198号）、《佛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 关于开展房屋建筑工程领域用工情况专项排查行动的通知》、《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关于开展劳资纠纷上访隐患排查化解专项行动的通知》（佛建管〔2017〕1150号）、《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关于开展房屋建筑工程领域用工情况专项排查行动的通知》（南建设函〔2017〕763号）等文件要求，我局决定联合有关部门组织开展2017年度第四季度房屋市政工程质量和施工安全生产大检查暨今冬明春及元旦节前安全检查。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检查依据

《建筑法》、《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建筑施工安全检查标准》（JGJ59-2011）、《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消防安全技术规范》(GB50720-2011)、《广东省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管理办法》、《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建筑工程施工转包违法分包等违法行为认定查处管理办法（试行）》等法律法规和标准。

二、主要安排

（一）检查时间：12月25日至29日。

（二）领导机构：为加强领导，做好统筹工作，本次检查特成立工作领导小组。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由我局常务副局长麦满良担任，副组长由分管副局长黄玮瑜担任，局建管科、质安科、区建筑工程质量（施工安全）监督站、区散装水泥办公室为工作领导小组成员。

（三）检查人员：检查组由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相关科室、区公安消防支队南海区大队、区建筑工程质量（施工安全）监督站、区散装水泥办公室及各镇（街道）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工作人员和区建筑施工安全巡查专家组成。

（四）检查范围：南海区内在建的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重点是存在深基坑、高支模、建筑起重机械等危险性较大分部分项工程的在建项目，以及保障性住房工程、大型公共建筑工程（包括区管和镇管工程）。

三、检查内容

（一）建筑市场行为方面

1.招标项目的施工、监理单位是否按招标文件要求及投标承诺，在项目现场投入相应的管理人员、大型机械及设备，施工进度是否符合合同要求。

2.施工总承包，专业承包，劳务分包单位承包、分包工程的情况，是否存在施工单位无资质或超越资质承揽工程、违法分包转包工程行为。

3.各责任主体现场项目负责人、技术负责人、质量管理负责人、安全管理负责人与企业依法建立劳动关系情况。

4.建设单位与施工、监理单位之间的工程款项拨付情况，施工总承包、专业承包单位与劳务分包单位的工程款拨付情况。

5.企业用工管理情况，项目及企业的工人实名制建立情况（劳动合同签订、劳资专员设立、人员进出场登记、考勤登记等），重点检查工人工资发放情况（工资是否使用银行转账方式发放、是否按月足额发放、工人签收情况、工资发放是否公示、是否存在欠薪隐患等）。

具体检查内容详见附件8-11。

（二）工程施工安全管理方面

1.建筑施工现场的脚手架、基坑工程、模板支架、高处作业、施工用电、建筑起重机械、施工机具等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情况。

2.落实施工现场消防安全管理工作情况（特别是在建高层建筑消防安全管理）：是否建立消防组织，并按规定配备消防设备、设施；是否有消防总平面图；是否有消防设施器材布置图；是否制定消防管理制度；消防责任人落实情况。

3.2018年元旦节前安全生产保障措施落实情况：是否落实安全生产节假日值班工作制度；是否针对节日特点做出工作部署，制定节假日安全生产保障措施等。

具体检查内容详见附件3、4及《建筑施工安全检查标准》（JGJ59-2011）附录A、B评分表、市政工程施工安全检查详见附件13。

（三）工程质量管理方面

1.五方责任主体落实质量安全责任制情况。

2.建筑材料、构配件、设备进场验收及见证取样制度执行情况。

3.设计文件修改、变更情况，按图施工执行情况，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执行情况。

4.检验批、分项、分部验收情况。

5.渗、漏、裂等工程质量通病防治情况。

6.监理规划、监理实施细则执行情况。

7.质量问题处理情况。

8.房屋建筑工程电气施工质量管理情况。

具体检查内容详见附件5-7、市政工程质量检查详见附件12。

（四）其他方面

施工现场文明施工和扬尘治理工作的落实情况；工地集体食堂食品安全管理情况；建筑工人艾滋病防范与宣传工作情况等。

四、有关要求

（一）各有关单位必须对本次质量安全生产大检查给予高度重视，各项目的建设、施工、监理单位应依据检查内容立即开展自查自纠，全面排查质量安全隐患，采取有效措施落实整改并填写好《在建工程质量安全管理情况自查表》（详见附件1）、《房屋建筑工程电气火灾综合治理自查检查表》（详见附件2）留置备查。我局检查组将对建设、施工、监理企业是否有认真按照文件要求，开展项目现场自查自纠工作的情况进行检查。

（二）受检各方责任主体应按照检查内容提前整理好工程质量、安全管理及市场行为等相关资料。其中，市场行为的文件资料在检查时不能当场提供、检查后限期内不能补交的，视同没有此类材料，按违法行为予以认定。

（三）本次检查发现存在项目管理人员不到位、质量或安全隐患、未落实企业自查工作的工程，由各检查组发出《责令改正通知书》，对发现存在重大的质量、安全隐患及其他严重情况的发出《责令停工通知书》，同时严格按照《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建筑工程安全生产动态管理办法》和《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建筑行业诚信管理办法》进行扣分，并予以全区通报。存在违法行为的依法予以行政处罚。

（四）检查组发出的《责令改正通知书》和《责令停工通知书》，由工程监理单位督促施工单位按要求整改后，报区监督站复查。复查结果由区监督站及时报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工程质量安全监管科。

（五）高新区及各镇街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应参照本次检查文件要求在各自辖区内自行组织相关检查工作。

（六）每年的今冬明春通常都是安全事故易发多发时段，加上近期天干物燥等原因，很多工地会因为赶工期赶进度或不注意防火而引发建筑安全生产事故或火灾，请各在建工地责任主体务必打起十二分精神，深刻吸取大沥“11.20”及三水“12.18”安全事故教训，加大对本项目安全隐患的自查自纠力度，将安全生产责任层层落实到每个班组、每个岗位及每个工作人员，确保我区房屋市政工程施工安全生产形势稳定。

（七）各施工、监理单位必须要增强工地扬尘防治意识，认识到工地扬尘污染防治的重要性，严格按照《佛山市今冬明春大气严格管控方案》文件要求，认真落实工地扬尘防治措施，对于检查达不到“六个100%”（现场围蔽、砂土覆盖、路面硬化、洒水压尘、车辆冲净、场地绿化）的建筑工地，我局将依法责令停工整改，对拒不落实整改要求的，我局将严肃处理。

（八）各在建工地责任主体应进一步加强工地集体食堂食品安全管理力度，供餐人数在50人以上且尚未办理食品经营许可证的工地食堂，应尽快到当地食品药品监管部门申请办理。

（九）今年12月1日是第30个“世界艾滋病日”，各在建工地应围绕“共担防艾责任,共享健康权利,共建健康中国”的宣传主题，加强建筑工地工人防范知识宣传，提高建筑工人对艾滋病防治知识的认识，确保艾滋病防范取得成效。

附件：1.在建工程质量安全管理情况自查表

      2.房屋建筑工程电气火灾综合治理自查检查表

      3.建筑工程项目主要管理人员到位情况检查表

      4.房屋市政工程工地施工现场消防安全专项检查表

      5.“三禁”工作检查项目评分表

      6.房屋建筑工程质量检查表

      7.监理单位履职情况监督抽查表

      8.各方主体项目现场须提供材料清单

      9.建设单位检查表

      10.施工（总承包、专业承包、分包）企业检查

      11.房屋建筑工程项目用工情况检查登记表

      12.市政工程质量检查表

      13.市政工程施工安全检查表
                        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
2017年12月20日

（联系人：鞠轶星、李伟煊，联系电话：86237810、86339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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